宝丰镇2024年行政执法工作总结
2024年宝丰镇深入贯彻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积极推进行政执法各项工作、制度落实，严格规范执法行为，现将2024年行政执法工作总结如下：
1、 工作开展情况
宝丰镇现有行政执法人员33人，，全年共开展行政检查24次，化解矛盾纠纷3次，实施行政处罚0件、行政收费0件、行政确认0件。
（一）落实执法证件管理。按照县司法局法制办的工作要求，认真做好行政执法证件审验工作、注销1名调离干部行政执法证件，积极配合县司法局审验有证执法人员的个人信息情况。组织完成9名在编干部完成2024年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考试和行政执法证件申领工作，3名行政执法人员换证工作。
（二）以法治政府示范创建为抓手，强化依法执政能力。
一是认真开展“八五”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力度，推动社会依法治理。大力推进“谁执法谁普法”“谁服务谁普法”工作机制，形成全镇各部门齐心协力、齐抓共管“大普法”工作格局。结合宝丰镇工作职责，明确普法工作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。利用“民法典宣传月”、“6.26禁毒日”、“12.4”国家宪法日宣传周等重大节日，通过采用设立展板、悬挂横幅、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，联合各中心（办）深入街头、市场、社区等人流量较多的地方进行普法宣传。2024年以来，共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12场次，发放各类普法宣传资料2000余份。二是结合全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工作，线上线下开展全镇行政执法人员公共法律知识、业务知识和行政执法技能培训，保证行政执法人员接受不少于 60学时培训，其中公共法律知识培训不少于 30学时，业务知识培训不少于 20学时，行政执法技能培训不少于 10学时。三是多种形式促进行政执法人员学法用法。组织全镇21名行政执法人员利用“学法考法”小程序进行法律知识学习，参加全县行政执法人员学法考法考试，参考率达100%，考试成绩全部达到85分以上，以考促学，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能力，树立法治思维，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工作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（三）加强安全生产执法，强化整治力度。一是检查危化企业3家，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店3家，查出一般安全隐患2处，下发责令整改指令书2份，督促限期整改。排查镇域宗教活动场所16处，全部使用锅炉供暖，无使用煤炉电暖情况。排查市场6处，查出隐患1起（百货市场交易棚照明灯未固定存在坠落隐患），下发责令整改指令书1份。二是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检查行动。在镇域范围内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，治理主干道路驾驶视线盲区，排查整治劳务输出面包车超载等隐患，摸排驾驶员和车辆底数。整治影响驾驶视线安全隐患4处；排查销售电动车店面4家，未发现存在改装服务。
二、严格执行“三项制度”
按照《行政处罚实施机关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产依据登记表》的要求，我镇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
（一）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。按照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，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网上公布》要求，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应当在生效之日起20日内依法主动公布，我镇在下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后，在生效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依法主动公布，2024年应公开的行政执法文书0件，实际公开行政执法文书0件，无超期公开行政执法案件的情况。
（二）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。重点采用文字记录、手机照片、执法记录仪录像等方式，对重大、疑难案件采取全过程记录，各办案机构都配备了执法记录仪，实现全过程留痕迹和可回溯管理。规范执法文书，统一使用县司法局制定的行政执法文书，执法程序实现电子程序和纸质程序同步，确保行政执法行为的立案、调查、决定、结案各个环节程序规范。对陈述、申辩、听证程序中的执法环节进行音像记录，确保全过程、不间断地对整个执法程序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，切实保证了执法行为的公平公正。
目前，“三项制度”中除“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”没有完全推行以外，其他两项制度运行情况良好，基本实现了执法行为规范、行政执法公开透明，进一步推进了“放管服”，提高了执法水平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存在问题
2024年我镇乡镇执法工作进一步规范，行政执法水平进一步提升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。
1、 行政执法人员专业水平低。全镇33名行政执法人员中无法律专业人才，行政执法人员面对违法行为不知道使用法律条款，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执法不规范情况。
2、 执法经费投入不足，执法装备保障能力薄弱。无行政执法车辆和统一执法服装。三台执法记录仪目前只有1台可以正常使用。
4、 下一步计划
在今后的行政执法工作中，我镇将持续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、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，认真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对照《平罗县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（2023-2025年）分工任务清单》，增加执法次数，严格规范执法，提高执法人员业务能力，不断提升依法行政工作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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